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711號

聲  請  人  陳盈昌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陳方金有（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陳盈昌（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陳受里（女、民國56年5月28日、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

人。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

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

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

月可於新臺幣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

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

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

決定；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

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

民事及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

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

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

供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子女查核。

三、指定陳盈旭（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係陳方金有之子，陳方金有因顱內出血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

此，聲請人爰依法聲請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並請求

選任聲請人擔任陳方金有之監護人，指定陳盈旭為會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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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關係人陳受里陳述之意見：從陳方金有出車禍到出院這

1年以來，關係人陳受里僅僅回去探視，均無盡到照護陳

方金有之義務。另陳方金有出院照護、外籍看護月休、居

服單位、社會福管師、輔具申請、奶粉尿布、瓜瓜園契作

（所得皆列公帳）、突發狀況等一切相關事務，皆由聲請

人和關係人陳盈旭兩兄弟安排完成，因為公帳的錢是父母

共同花銷，1年的時間快用完，所以有請房仲業者賣一塊

農地，但因農地不好賣，怕趕不上兩個老人家花費的速

度，才會決定提出監護宣告來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因為

面積小有機會可以快點出售。之後有跟關係人陳受里提出

父母親快沒生活費，希望關係人陳受里能同意監護宣告，

才能變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剛開始關係人陳受里也提出

條件，對父母土地、農地等所有資產，以及所有負債、貸

款皆由聲請人及關係人陳盈昌兩兄弟繼承，關係人陳受里

完全放棄繼承，因口說無憑需公證以確保大家權益，兩兄

弟皆同意，但詢問之後發現無法預立拋棄繼承，有告知關

係人陳受里請她文件看完沒問題就可簽名蓋章，但關係人

陳受里說不要蓋章，有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文件是否有問題

需修改但無回應，後來因為外籍看護於12月間需回國辦理

事務數天，聲請人與關係人陳盈昌無法請假那麼多天，詢

問關係人陳受里是否要回來幫忙照顧幾天，本來也說好，

但後來又有點推遲，再來就說要查帳和提出共同監護。聲

請人不同意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因擔心關係

人陳受里阻擋變賣父母親的財產（父母親的財產皆該全用

於他們身上，畢竟那是他們花一輩子的時間賺來的），屆

父母親無法得到良好的照護等語。

二、關係人陳受里陳述略以：關係人陳受里既然為陳方金有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為陳方金有之扶養義務人，需與聲請人、關

係人陳盈旭共同負擔陳方金有生活、醫療等費用，為避免單

獨指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因管理陳方金有財產不當，日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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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關係人陳受里之不利益，關係人陳受里認應指定關係人陳

受里擔任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為宜。另由於關係人陳受里

已出嫁，陳方金有現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同住，關係人

陳受里同意由聲請人單獨處理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醫療、

養護等事務，且聲請人每月應製作支出明細存查，對於超出

日常生活、醫療及養護事務範圍之其他事務，應先取得共同

監護人之同意，以免該財產運用損及關係人陳受里之利益，

併收監督及制衡之效等語。

（三）關係人陳盈旭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三、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

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陳盈昌為陳方金有之子，有戶籍資料在卷可參，依

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

告，自屬有據。

（二）又陳方金有經鑑定人即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南仁愛之家

附設精神療養院施仁雄醫師鑑定結果為「一般醫學檢查：

個案外表呆滯，無法回答問話，須依賴鼻胃管進食。四肢

無力，無法自我行動，簡易日常生活，如：吃飯、穿衣、

洗澡、大小便及個人衛生完全須別人協助。精神檢查方

面：個案注意力，判斷力，對人、時、地定向感，記憶能

力，計算能力，及抽象思考能力，均有明顯缺失。綜合上

述，個案是一位腦病變患者，恢復可能性低，日常事務皆

須別人完全協助，注意力，記憶力，算術能力，理解能

力，表達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方面有明顯障礙，對事情

之認知與是非判斷有明顯缺失，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建議為監護宣

告。」等情，此有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

（三）基上，顯見依陳方金有之現況，已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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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核與

民法第14條第1項得為監護之宣告之規定相符，故聲請人

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復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

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

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

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

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

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

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

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

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

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

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另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

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民法第

1112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

（一）本件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有配偶即陳太洋、

子女即聲請人、關係人陳受里、陳盈旭，有親等關聯及戶

籍資料等為證，審酌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彼

此間互有立場且彼此亦非完全互相信任，若任由一方單獨

監護，可能因一方獨斷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務，

而造成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間不必要之爭

執，考量本件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既均有擔任監護人之

意願，故本院認由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

人，對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事務可生制衡監督

之效果，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為此

爰選定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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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有之監護人。然本院另考量共同監護人間各有堅持，

為避免其等間就上開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項無法

達成協議，而影響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日常事宜之進

行，爰另依前開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就關

於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

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

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

可於新臺幣（下同）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

人陳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

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

昌、陳受里共同決定之；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

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

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等

請求，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

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

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子

女查核等監護人分別或共同執行職務之範圍。

（二）另揆諸民法第1111條第1項法院指定會同監護人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之立法理由，係在選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實施監督之目的。本院既已選定

聲請人陳盈昌與關係人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

之共同監護人，爰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規定，指定關係

人陳盈旭為本件監護宣告事件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與監護人共同開具財產清冊，以利本件監護事宜之執行。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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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許哲萍

 

附註：

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

報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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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711號
聲  請  人  陳盈昌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陳方金有（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陳盈昌（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受里（女、民國56年5月28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新臺幣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決定；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民事及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子女查核。
三、指定陳盈旭（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係陳方金有之子，陳方金有因顱內出血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人爰依法聲請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並請求選任聲請人擔任陳方金有之監護人，指定陳盈旭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關係人陳受里陳述之意見：從陳方金有出車禍到出院這1年以來，關係人陳受里僅僅回去探視，均無盡到照護陳方金有之義務。另陳方金有出院照護、外籍看護月休、居服單位、社會福管師、輔具申請、奶粉尿布、瓜瓜園契作（所得皆列公帳）、突發狀況等一切相關事務，皆由聲請人和關係人陳盈旭兩兄弟安排完成，因為公帳的錢是父母共同花銷，1年的時間快用完，所以有請房仲業者賣一塊農地，但因農地不好賣，怕趕不上兩個老人家花費的速度，才會決定提出監護宣告來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因為面積小有機會可以快點出售。之後有跟關係人陳受里提出父母親快沒生活費，希望關係人陳受里能同意監護宣告，才能變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剛開始關係人陳受里也提出條件，對父母土地、農地等所有資產，以及所有負債、貸款皆由聲請人及關係人陳盈昌兩兄弟繼承，關係人陳受里完全放棄繼承，因口說無憑需公證以確保大家權益，兩兄弟皆同意，但詢問之後發現無法預立拋棄繼承，有告知關係人陳受里請她文件看完沒問題就可簽名蓋章，但關係人陳受里說不要蓋章，有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文件是否有問題需修改但無回應，後來因為外籍看護於12月間需回國辦理事務數天，聲請人與關係人陳盈昌無法請假那麼多天，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是否要回來幫忙照顧幾天，本來也說好，但後來又有點推遲，再來就說要查帳和提出共同監護。聲請人不同意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因擔心關係人陳受里阻擋變賣父母親的財產（父母親的財產皆該全用於他們身上，畢竟那是他們花一輩子的時間賺來的），屆父母親無法得到良好的照護等語。
二、關係人陳受里陳述略以：關係人陳受里既然為陳方金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陳方金有之扶養義務人，需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共同負擔陳方金有生活、醫療等費用，為避免單獨指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因管理陳方金有財產不當，日後造成關係人陳受里之不利益，關係人陳受里認應指定關係人陳受里擔任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為宜。另由於關係人陳受里已出嫁，陳方金有現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同住，關係人陳受里同意由聲請人單獨處理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醫療、養護等事務，且聲請人每月應製作支出明細存查，對於超出日常生活、醫療及養護事務範圍之其他事務，應先取得共同監護人之同意，以免該財產運用損及關係人陳受里之利益，併收監督及制衡之效等語。
（三）關係人陳盈旭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三、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陳盈昌為陳方金有之子，有戶籍資料在卷可參，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自屬有據。
（二）又陳方金有經鑑定人即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南仁愛之家附設精神療養院施仁雄醫師鑑定結果為「一般醫學檢查：個案外表呆滯，無法回答問話，須依賴鼻胃管進食。四肢無力，無法自我行動，簡易日常生活，如：吃飯、穿衣、洗澡、大小便及個人衛生完全須別人協助。精神檢查方面：個案注意力，判斷力，對人、時、地定向感，記憶能力，計算能力，及抽象思考能力，均有明顯缺失。綜合上述，個案是一位腦病變患者，恢復可能性低，日常事務皆須別人完全協助，注意力，記憶力，算術能力，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方面有明顯障礙，對事情之認知與是非判斷有明顯缺失，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建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此有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
（三）基上，顯見依陳方金有之現況，已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核與民法第14條第1項得為監護之宣告之規定相符，故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復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另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
（一）本件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有配偶即陳太洋、子女即聲請人、關係人陳受里、陳盈旭，有親等關聯及戶籍資料等為證，審酌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彼此間互有立場且彼此亦非完全互相信任，若任由一方單獨監護，可能因一方獨斷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務，而造成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間不必要之爭執，考量本件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既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故本院認由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對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事務可生制衡監督之效果，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為此爰選定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然本院另考量共同監護人間各有堅持，為避免其等間就上開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項無法達成協議，而影響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日常事宜之進行，爰另依前開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就關於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新臺幣（下同）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決定之；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等請求，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子女查核等監護人分別或共同執行職務之範圍。
（二）另揆諸民法第1111條第1項法院指定會同監護人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立法理由，係在選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實施監督之目的。本院既已選定聲請人陳盈昌與關係人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爰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規定，指定關係人陳盈旭為本件監護宣告事件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監護人共同開具財產清冊，以利本件監護事宜之執行。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附註：
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711號
聲  請  人  陳盈昌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陳方金有（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陳盈昌（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陳受里（女、民國56年5月28日、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
    人。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
    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
    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
    月可於新臺幣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
    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
    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
    決定；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
    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
    民事及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
    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
    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
    供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子女查核。
三、指定陳盈旭（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係陳方金有之子，陳方金有因顱內出血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
      此，聲請人爰依法聲請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並請求
      選任聲請人擔任陳方金有之監護人，指定陳盈旭為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關係人陳受里陳述之意見：從陳方金有出車禍到出院這
      1年以來，關係人陳受里僅僅回去探視，均無盡到照護陳
      方金有之義務。另陳方金有出院照護、外籍看護月休、居
      服單位、社會福管師、輔具申請、奶粉尿布、瓜瓜園契作
      （所得皆列公帳）、突發狀況等一切相關事務，皆由聲請
      人和關係人陳盈旭兩兄弟安排完成，因為公帳的錢是父母
      共同花銷，1年的時間快用完，所以有請房仲業者賣一塊
      農地，但因農地不好賣，怕趕不上兩個老人家花費的速度
      ，才會決定提出監護宣告來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因為面
      積小有機會可以快點出售。之後有跟關係人陳受里提出父
      母親快沒生活費，希望關係人陳受里能同意監護宣告，才
      能變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剛開始關係人陳受里也提出條
      件，對父母土地、農地等所有資產，以及所有負債、貸款
      皆由聲請人及關係人陳盈昌兩兄弟繼承，關係人陳受里完
      全放棄繼承，因口說無憑需公證以確保大家權益，兩兄弟
      皆同意，但詢問之後發現無法預立拋棄繼承，有告知關係
      人陳受里請她文件看完沒問題就可簽名蓋章，但關係人陳
      受里說不要蓋章，有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文件是否有問題需
      修改但無回應，後來因為外籍看護於12月間需回國辦理事
      務數天，聲請人與關係人陳盈昌無法請假那麼多天，詢問
      關係人陳受里是否要回來幫忙照顧幾天，本來也說好，但
      後來又有點推遲，再來就說要查帳和提出共同監護。聲請
      人不同意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因擔心關係人
      陳受里阻擋變賣父母親的財產（父母親的財產皆該全用於
      他們身上，畢竟那是他們花一輩子的時間賺來的），屆父
      母親無法得到良好的照護等語。
二、關係人陳受里陳述略以：關係人陳受里既然為陳方金有之直
    系血親卑親屬，為陳方金有之扶養義務人，需與聲請人、關
    係人陳盈旭共同負擔陳方金有生活、醫療等費用，為避免單
    獨指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因管理陳方金有財產不當，日後造
    成關係人陳受里之不利益，關係人陳受里認應指定關係人陳
    受里擔任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為宜。另由於關係人陳受里
    已出嫁，陳方金有現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同住，關係人
    陳受里同意由聲請人單獨處理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醫療、
    養護等事務，且聲請人每月應製作支出明細存查，對於超出
    日常生活、醫療及養護事務範圍之其他事務，應先取得共同
    監護人之同意，以免該財產運用損及關係人陳受里之利益，
    併收監督及制衡之效等語。
（三）關係人陳盈旭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三、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
    、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陳盈昌為陳方金有之子，有戶籍資料在卷可參，依
      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
      ，自屬有據。
（二）又陳方金有經鑑定人即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南仁愛之家
      附設精神療養院施仁雄醫師鑑定結果為「一般醫學檢查：
      個案外表呆滯，無法回答問話，須依賴鼻胃管進食。四肢
      無力，無法自我行動，簡易日常生活，如：吃飯、穿衣、
      洗澡、大小便及個人衛生完全須別人協助。精神檢查方面
      ：個案注意力，判斷力，對人、時、地定向感，記憶能力
      ，計算能力，及抽象思考能力，均有明顯缺失。綜合上述
      ，個案是一位腦病變患者，恢復可能性低，日常事務皆須
      別人完全協助，注意力，記憶力，算術能力，理解能力，
      表達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方面有明顯障礙，對事情之認
      知與是非判斷有明顯缺失，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
      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建議為監護宣告。
      」等情，此有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
（三）基上，顯見依陳方金有之現況，已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核與
      民法第14條第1項得為監護之宣告之規定相符，故聲請人
      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復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
    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
    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
    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
    ，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
    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
    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
    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
    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
    1111條、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另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
    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民法第11
    12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
（一）本件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有配偶即陳太洋、
      子女即聲請人、關係人陳受里、陳盈旭，有親等關聯及戶
      籍資料等為證，審酌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彼
      此間互有立場且彼此亦非完全互相信任，若任由一方單獨
      監護，可能因一方獨斷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務，
      而造成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間不必要之爭執
      ，考量本件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既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
      願，故本院認由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
      對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事務可生制衡監督之效
      果，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為此爰選
      定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
      有之監護人。然本院另考量共同監護人間各有堅持，為避
      免其等間就上開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項無法達成
      協議，而影響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日常事宜之進行，
      爰另依前開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就關於受
      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
      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開單
      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
      新臺幣（下同）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
      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
      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
      受里共同決定之；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
      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
      提起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等請求，
      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陳盈昌
      、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
      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子女查核等
      監護人分別或共同執行職務之範圍。
（二）另揆諸民法第1111條第1項法院指定會同監護人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之立法理由，係在選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實施監督之目的。本院既已選定
      聲請人陳盈昌與關係人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
      之共同監護人，爰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規定，指定關係
      人陳盈旭為本件監護宣告事件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與監護人共同開具財產清冊，以利本件監護事宜之執行。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附註：
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
報法院。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711號
聲  請  人  陳盈昌  
上列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陳方金有（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二、選定陳盈昌（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陳受里（女、民國56年5月28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關於應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新臺幣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決定；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民事及家事訴訟與非訟事件，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子女查核。
三、指定陳盈旭（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四、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係陳方金有之子，陳方金有因顱內出血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為此，聲請人爰依法聲請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並請求選任聲請人擔任陳方金有之監護人，指定陳盈旭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
（二）對關係人陳受里陳述之意見：從陳方金有出車禍到出院這1年以來，關係人陳受里僅僅回去探視，均無盡到照護陳方金有之義務。另陳方金有出院照護、外籍看護月休、居服單位、社會福管師、輔具申請、奶粉尿布、瓜瓜園契作（所得皆列公帳）、突發狀況等一切相關事務，皆由聲請人和關係人陳盈旭兩兄弟安排完成，因為公帳的錢是父母共同花銷，1年的時間快用完，所以有請房仲業者賣一塊農地，但因農地不好賣，怕趕不上兩個老人家花費的速度，才會決定提出監護宣告來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因為面積小有機會可以快點出售。之後有跟關係人陳受里提出父母親快沒生活費，希望關係人陳受里能同意監護宣告，才能變賣陳方金有名下土地，剛開始關係人陳受里也提出條件，對父母土地、農地等所有資產，以及所有負債、貸款皆由聲請人及關係人陳盈昌兩兄弟繼承，關係人陳受里完全放棄繼承，因口說無憑需公證以確保大家權益，兩兄弟皆同意，但詢問之後發現無法預立拋棄繼承，有告知關係人陳受里請她文件看完沒問題就可簽名蓋章，但關係人陳受里說不要蓋章，有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文件是否有問題需修改但無回應，後來因為外籍看護於12月間需回國辦理事務數天，聲請人與關係人陳盈昌無法請假那麼多天，詢問關係人陳受里是否要回來幫忙照顧幾天，本來也說好，但後來又有點推遲，再來就說要查帳和提出共同監護。聲請人不同意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因擔心關係人陳受里阻擋變賣父母親的財產（父母親的財產皆該全用於他們身上，畢竟那是他們花一輩子的時間賺來的），屆父母親無法得到良好的照護等語。
二、關係人陳受里陳述略以：關係人陳受里既然為陳方金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陳方金有之扶養義務人，需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共同負擔陳方金有生活、醫療等費用，為避免單獨指定聲請人為監護人，因管理陳方金有財產不當，日後造成關係人陳受里之不利益，關係人陳受里認應指定關係人陳受里擔任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為宜。另由於關係人陳受里已出嫁，陳方金有現與聲請人、關係人陳盈旭同住，關係人陳受里同意由聲請人單獨處理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醫療、養護等事務，且聲請人每月應製作支出明細存查，對於超出日常生活、醫療及養護事務範圍之其他事務，應先取得共同監護人之同意，以免該財產運用損及關係人陳受里之利益，併收監督及制衡之效等語。
（三）關係人陳盈旭陳述略以：沒有意見等語。
三、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一）聲請人陳盈昌為陳方金有之子，有戶籍資料在卷可參，依上開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自屬有據。
（二）又陳方金有經鑑定人即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臺南仁愛之家附設精神療養院施仁雄醫師鑑定結果為「一般醫學檢查：個案外表呆滯，無法回答問話，須依賴鼻胃管進食。四肢無力，無法自我行動，簡易日常生活，如：吃飯、穿衣、洗澡、大小便及個人衛生完全須別人協助。精神檢查方面：個案注意力，判斷力，對人、時、地定向感，記憶能力，計算能力，及抽象思考能力，均有明顯缺失。綜合上述，個案是一位腦病變患者，恢復可能性低，日常事務皆須別人完全協助，注意力，記憶力，算術能力，理解能力，表達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等方面有明顯障礙，對事情之認知與是非判斷有明顯缺失，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建議為監護宣告。」等情，此有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
（三）基上，顯見依陳方金有之現況，已因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核與民法第14條第1項得為監護之宣告之規定相符，故聲請人聲請本院對陳方金有為監護之宣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復按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1條、第1111條之1定有明文。另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
（一）本件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有配偶即陳太洋、子女即聲請人、關係人陳受里、陳盈旭，有親等關聯及戶籍資料等為證，審酌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彼此間互有立場且彼此亦非完全互相信任，若任由一方單獨監護，可能因一方獨斷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務，而造成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最近親屬間不必要之爭執，考量本件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既均有擔任監護人之意願，故本院認由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監護人，對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事務可生制衡監督之效果，應較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為此爰選定聲請人與關係人陳受里共同擔任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監護人。然本院另考量共同監護人間各有堅持，為避免其等間就上開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事項無法達成協議，而影響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日常事宜之進行，爰另依前開民法第1112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就關於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日常生活事務、養護及醫療照護等事項由監護人陳盈昌單獨處理，監護人陳盈昌於上開單獨處理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事務之範圍內，每月可於新臺幣（下同）7萬元之金額內，支用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存款、利息、租金及相關給付等款項。其餘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其他事務，應由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共同決定之；但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利益，可獨自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提起刑事告訴、民事訴訟、家事訴訟及家事非訟等請求，不需得另一監護人同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陳盈昌、陳受里須於每月10日前製作上一個月之收支紀錄，並提供存摺影本、收支單據等供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子女查核等監護人分別或共同執行職務之範圍。
（二）另揆諸民法第1111條第1項法院指定會同監護人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立法理由，係在選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實施監督之目的。本院既已選定聲請人陳盈昌與關係人陳受里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陳方金有之共同監護人，爰依民法第1111條第1項規定，指定關係人陳盈旭為本件監護宣告事件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監護人共同開具財產清冊，以利本件監護事宜之執行。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楊佳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哲萍
 
附註：
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099條之規定，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遺囑指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指定之人，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